
106040104有關麥奇數位股份有限公司之「圖案」、「設計圖」商標

權侵害事件(修正前商標法§61Ⅰ；現行商標法§69Ⅲ)（智慧財產法院

104年度民著上易字第 12號民事判決） 

爭點：1.市場調查報告於混淆誤認之虞判斷時的採認問題。 

2.商標侵權行為不會因所使用之商標取得註冊即轉化為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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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冊第 01484684號) 

 

 

 

 

 

 

相關法條：修正前商標法第 61 條第 1項及現行商標法第 69條第 3項 

第 35 類：…建立電腦資訊系統資料庫、電腦

資料庫編輯、電腦檔案管理、電腦檔案資料

搜尋、電腦資料庫管理。 

第 41 類：…知識或技術方面之傳授、電腦補

習班、技藝補習班、補習班、語文補習班…。 

第 42 類：…電腦動畫製作、設計、電腦程式

設計及電腦資料處理、電腦程式設計、電腦

資料處理…。 

第 35 類：…建立電腦資訊系統資料庫、電

腦資料庫資訊編輯…。（註冊第 01518168號） 

第 41 類：…實地訓練（示範）、教學、培訓

服務…。（註冊第 01516186號） 

第 42 類：電腦動畫設計、電腦繪圖…。（註

冊第 01518438號） 

第 16 類：卡片、信封、信紙、

信箋、名片…。 

第 9 類：藉由網際網路下載之書

籍；藉由網際網路下載之圖片；

藉由網際網路下載之影片；電子

出版品；影音光碟；數位影音光

碟；教學光碟；電子筆；電子字

典；電子書。 



案情說明 

本案之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麥奇數位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審原告，

下稱麥奇公司）於西元 2004 年 3 月成立，是一家開發智慧型線上學習系統

並提供真人即時互動、量身訂作學習內容、追蹤成效的科技顧問公司。其認

為前述智慧型線上學習系統，是該公司耗費鉅資、時間、精力所開發享有之

獨特動態課程產生系統，其所有之「TutorABC會員入會契約書」、「TutorABC

電腦使用者介面」、「TutorABC 學員上課教材」、「TutorABC 註冊會員服務條

款」、「TutorABC 市場文宣資料」等著作物具有原創性，依著作權法享有著

作權。另被上訴人所有之內部營運管理系統 IMS、教學管理系統、系統化客

戶管理資料等報表資料、線上真人同步視訊學習系統之電腦程式作業系統，

為受營業秘密法所保護之被上訴人營業秘密（下稱系爭營業秘密）。又被上

訴人並為註冊第 01281173號商標（系爭商標）之商標權人。 

麥奇公司認為：上訴人即附帶被上訴人科見文教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第

一審被告，下稱科見公司）於 99年 4月 22日網路上所提供之「科見數位學

院學員註冊契約書」其合約條文幾與其「TutorABC 會員入會契約書」完全

相同，僅將部分詞彙進行簡易置換，已侵害麥奇公司之重製權及改作權；另

上訴人乙ＯＯ未經被上訴人同意或授權，將麥奇公司所有之「TutorABC 電

腦使用者介面」、「TutorABC學員上課教材」、「TutorABC註冊會員服務條款」、

「TutorABC 市場文宣資料」等資料儲存在乙ＯＯ辦公室電腦磁碟中，侵害

其重製權。又科見公司於 99 年起至今，在其公司網頁及文件資料夾上，使

用及散布近似於系爭商標圖樣之商標（下稱科見公司商標），致相關消費者

混淆誤認，而侵害系爭商標權。另ＯＯＯ、ＯＯＯ曾看見乙ＯＯ筆記型電腦

中有麥奇公司「內部管理系統 IMS」有關客戶部份如選單頁面及關懷頁面等

機密資訊，亦有麥奇公司「教學管理系統」之機密畫面，科見公司 98年 11、

12 月間發予ＯＯＯ電子郵件「各類系統發出信函」之資料與麥奇公司的文

稿資料非常接近，顯然科見公司等 3人曾不法取得麥奇公司「各類系統發出

信函」之內部完整機密資料，並擅自改作以建立科見公司之系統信函，乙Ｏ

Ｏ也列印儲存麥奇公司教學管理系統螢幕畫面，交給碩遠科技公司參考以設

計科見公司系統，另ＯＯＯ亦於窺看麥奇公司員工ＯＯＯ帳號密碼後，與乙

ＯＯ於科見公司辦公室內以ＯＯＯ帳號密碼登入麥奇公司內部網頁，竊取麥

奇公司教學管理系統之營業秘密，是科見公司等人顯有侵害麥奇公司著作財

產權、商標權及營業秘密之行為，上訴人甲ＯＯ為科見公司之法定代理人，

乙ＯＯ為科見公司之執行總監，均為公司負責人，爰依著作權法第 84 條、

第 88 條、92 年商標法第 61 條第 1 項前段、第 63 條、100 年商標法第 69



條第 3 項、第 71 條、營業秘密法第 10 條、第 12 條、第 13 條，民法第 28

條、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公司法第 23 條第 2 項，向智慧財產法院提起訴

訟。 

智慧財產法院 104年 7月 7日 100年度民著訴字第 29號判決意旨，認

定麥奇公司依著作權法、商標法相關規定及公司法第 23 條第 2 項規定，請

求科見公司、甲ＯＯ及科見公司、乙ＯＯ，連帶給付原告 120萬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按年息百分之 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

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科見公司不服上揭判決，爰提起本件上

訴案，麥奇公司亦提起附帶上訴，並追加其所有之註冊第 01761297 號商標

（系爭商標）之侵害排除。 

判決要旨 

智慧財產法院 104年度民著上易字第 12號民事判決： 

上訴及附帶上訴均駁回。 

上訴人不得使用相同或近似本判決附圖一所示註冊商標之商標或圖樣（包括但不

限於本判決附圖二商標）於同一或類似於本判決附表所列之商品或服務，或為其

他一切侵害被上訴人註冊第 01281173號、第 01761297號商標權之行為，並應銷

毀侵害被上訴人上開註冊商標圖樣之物品（包括但不限於文件資料夾及相關宣傳

物品），並移除上訴人科見文教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網頁上所顯示之前述侵權商標

或圖樣。 

第二審訴訟費用及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上訴人連帶負擔，附帶上訴訴訟費用由被

上訴人負擔。 

<判決意旨>: 

一、市場調查報告與混淆誤認之虞的認定： 

（一）本件經兩造協議送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徵信所）

進行市場調查，其報告結果如下：針對「受訪者認為兩商標圖案相似

與否」部分，市調報告指出，57.1%的受訪者認為系爭商標與科見公

司商標「外觀相同或相似」。其中，針對「受訪者認為兩商標圖案相

似之理由」，74.4%的受訪者認為相同或相似之理由為「圖形相似」，

而認為「意象相似」者則佔 58.0%。針對「受訪者認為兩商標圖案之

關係」部分，17.0%的受訪者認為兩者來自於「同一家公司」，另認為

「合作關係，共同推出產品」者佔 11.9%，認為「授權關係，代理銷

售不同產品」者佔4.9%。認為兩者之商品服務來自同一公司者佔43.2%，



由上開市場調查報告數據可知，相關消費者對於兩商標確實有混淆誤

認之可能。 

（二）科見公司等 3人又稱：依市場調查報告可知，兩商標在市場上之知名

度都不高，一般民眾不認識兩商標的人超過認識的人，且認為兩商標

外觀相同或近似者佔 57.1%，有 42.9%的人認為外觀不相似，差距不

大，且市場調查報告違反異時異地隔離觀察原則，民眾會有較高相似

的感覺也是情理之常，另外兩商標同時排列時有 43.2%的人會認為來

自於同一公司，若異時異地隔離觀察，相信誤認的人會更少云云。然

查，本院並未認定系爭商標為著名商標，兩商標於市場上知名度為何，

並不影響兩商標混淆誤認之判斷，又兩標是否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

認，應以異時異地隔離觀察為原則，原審法院曾於 101年 12月 25日

請兩造就市場調查應如何進行始符合「異時異地隔離觀察原則」表示

意見，經麥奇公司於 102年 1月 4日具狀陳報調查方式為：先提示某

商標並設計問題詢問調查對象，再提示另一商標並設計問題詢問調查

對象，不應將兩商標同時並置比對，且問卷設計應使調查對象於觀察

兩商標之時間上造成隔離之效果，至少數分鐘，科見公司等 3人表示

同意以麥奇公司所述之方式為調查，原審法院並於 102 年 1 月 31 日

發函中華徵信所請其進行市場調查時應以麥奇公司所述之異時異地

隔離觀察之方式進行市場調查，而市場調查報告確實先提示某商標詢

問被調查者數個問題後，再出現另一商標並詢問被調查者問題，被調

查者先見到第一個商標，回答數個問題後，再見到第二個商標，在時

間、空間上已造成隔離之效果，自符合異時異地隔離觀察原則。再者，

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使用近似於註冊商標之商標，「有致」

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即構成商標侵害，並非以實際有相

關消費者混淆誤認為必要，亦未限制有混淆誤認之虞者須達到多少比

例以上，準此，只要有部分相關消費者有可能混淆誤認兩商標之來源，

即符合上開規定，本件實際市場調查之結果既有 57.1%之受訪者認為

兩商標近似，有 17.0%的受訪者認為兩商標來自於同一家公司、11.9%

的受訪者認為兩者為合作關係共同推出產品、4.9%的受訪者認為兩者

為授權關係代理銷售不同產品，上開比例已可認兩商標確實有致相關

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職是，科見公司等 3人上開所辯並不足採。另

科見公司等 3人爭執市場調查問卷之問題不明確，受訪者不能據以判

斷商標識別性云云。然查，兩造於原審針對市調機關所提出之調查方

法及調查問卷內容曾數度提出書狀表示意見，直至原審法院發函市調



機關確認進行該市場調查，期間已歷時逾 7 個月之久，科見公司等 3

人就此均未置一詞，甚且同意市調機關之調查方式及調查問卷內容，

科見公司等 3人於原審既已同意市調機關之調查問卷內容，即不得僅

因該調查結果不利於渠等 3人，即空言否認該調查結果，故科見公司

等 3人於接獲未盡其意之市調報告後，始爭執調查問卷之內容，顯然

違背誠信，其主張顯不足採。 

二、商標侵權行為不會因所使用之商標取得註冊即轉化為合法 

按「商標權人對於侵害其商標權者，得請求損害賠償。」、「商標權人

對於因故意或過失侵害其商標權者，得請求損害賠償。」92年商標法第

61 條第 1 項前段、100 年商標法第 69 條第 3 項定有明文。科見公司所

使用之商標侵害系爭商標，自應依上開規定對麥奇公司負賠償責任。至

科見公司雖於 101年 5月間就附圖二所示商標取得註冊登記，然其於 99

年間即已開始使用該商標至今，其自 99年間起即構成侵害系爭商標權，

該侵權行為自不應科見公司嗣後將該侵權商標註冊登記而變成合法。 

 

 


